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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

一、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的重大事项
（一）负责领导小组与办公室的沟通，及时传达领导小组主要领导的工作要求；
（二）督促各市、县（区）经济普查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落实普查工作；
（三）协调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的全区普查会议和电视电话会议等工作。
二、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一）按照国务院经济普查办公室有关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和要求，协助自治区经普办制定普查宣传计划，部署普查宣传工作，全面开展社会宣传动员；
（二）组织、协调、指导各级宣传部门、新闻媒体单位对全区经济普查的重要会议、主要领导讲话精神、重大工作进行跟踪宣传，对普查的目的和意义、内容和方法、义务和责任等内容进行宣传，为普查工作顺利进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协调主流新闻媒体发布普查公报。
三、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协调全区涉及普查利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及信息相关事项。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各地区发挥网格化信息系统的作用，配合开展普查工作；
（二）协调组织各地发挥网格员作用，协助普查员开展单位清查和现场登记入户采集数据工作；
（三）在城乡社区网格化管理中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自治区党委编办：负责协调全区机关、和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名录方面的工作
（一）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机构编制部门依法批准登记成立的机关、事业法人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机构编制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组织协调各级机构编制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五）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五、自治区财政厅：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经费保障工作
（一）依照普查工作进度，按时拨付自治区级普查所需经费；
（二）协助自治区经普办督促各市、县（区）财政部门将经济普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落实；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自治区发改委：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物资保障工作
（一）负责经济普查物资保障及有关立项工作；
（二）协调解决各级普查机构普查设备不足的问题；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工作。
七、自治区统计局：负责协调经济普查办公室的组建和普查日常工作。负责协调全区经济普查工作的开展和保证普查数据质量以及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
（一）负责普查总体方案、单位清查方案、培训方案、数据质量控制方案、数据处理方案、宣传动员方案的设计和实施；
（二）负责普查准备阶段、单位清查、普查登记及数据处理、数据发布及资料开发应用阶段的技术支持工作； 
（三）负责全区经济普查主要工作任务的安排，完成各种会议的组织工作；
（四）负责督促、检查、指导全区市、县（区）普查工作；
（五）负责经济普查工作总结、表彰和普查数据的发布；
（六）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协调全区工业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协调工业企业配合普查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工业和信息化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九、自治区国资委：负责协调全区地方国有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单位清查与现场登记期间，协调所监管国有企业配合普查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国有企业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国有资产监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负责协调全区本部门审批或登记的各类单位名录等方面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市场监管法人单位、企业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分支机构和市场监管其他单位名录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注册及注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向同级政府普查办公室提供相应资料以及辖区内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的地址、联系方式、负责人等资料；
（四）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阶段协助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五）组织协调本系统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六）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七）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一、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负责协调全区所有依法纳税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名录等方面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所有依法纳税的法人单位、分支机构和个体经营户名录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注册及注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分行业单位、个体经营户税收资料；
（四）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五）组织协调本系统税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六）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七）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二、自治区民政厅：负责协调全区社团、民办非企业、民政基金会、民政村委会、其他单位名录和宁夏行政区划方面事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民政部门依法登记注册成立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基金会、村（居）委会和其他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2023年7月底前提供全区最新行政区划变动情况，并在2023年8月到2024年1月暂停全区行政区划调整；
（四）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五）组织协调本系统民政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普查取得的数据质量进行评估； 
（六）协助普查机构做好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引导普查对象积极配合普查工作；
（七）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八）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三、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负责协调全区运输业、公路、水运交通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交通部门掌握的运输个体户单位名录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和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交通运输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四、自治区商务厅：负责协调全区内外贸企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内外贸企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商务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协调全区建筑业、房地产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住建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住建部门依法审批具有建筑业、房地产业资质的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建筑业、房地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住建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六、自治区教育厅：负责协调全区教育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教育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教育部门掌握单位名录资料；
（二）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各级教育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教育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七、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负责协调全区卫生行业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卫生管理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卫生部门掌握的单位名录资料；
（二）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卫生医疗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卫生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五）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八、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协调全区文化产业的普查工作
（一）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文化产业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文旅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对文化产业单位进行认定；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十九、自治区民委：负责协调全区宗教组织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宗教管理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依法登记宗教组织、宗教场所等单位名录资料，及其他有助于普查工作开展的相应资料；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宗教管理部门按当地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要求，提供清查摸底后新增加及撤销单位名录资料；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宗教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四）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宗教组织、宗教场所配合普查工作；
（五）在宗教组织、场所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六）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自治区司法厅：负责协调全区司法单位的普查工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司法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司法部门掌握的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全区监狱、戒毒系统配合经济普查的相关工作；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司法管理部门配合当地普查机构开展普查工作；
（三）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一、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负责协调全区参加社会保险单位的普查工作和普查先进的表彰事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社保部门在单位清查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按全区清查方案要求提供社保部门办理参保单位名录资料；并在单位清查和普查登记时协调参保单位配合普查工作；
（二）在本系统开展经济普查宣传动员工作；
（三）组织协调本系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统计普查部门共同组织实施普查先进表彰工作；
（四）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二十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协调基础地理信息方面事宜
（一）组织协调本系统自然资源部门在普查区划分前向同级政府经济普查办公室提供本辖区最新行政区划边界的地图，作为底图绘制普查区地图；
（二）组织协调本系统自然资源部门在绘图技术上给予各级普查机构必要的技术指导；
（三）对经济普查资料进行开发利用。

